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渝北府复〔2023〕28 号

申请人：渝北区某某家具经营部。

被申请人：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第三人：谢某某。

申请人渝北区某某家具经营部不服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

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

议，本机关予以受理并进行了审理。2023 年 4 月 14 日，本机关

依法追加谢某某为第三人。本案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谢某某与申请人不具有劳动关系。申请人将

家具安装业务全部给蒋某承揽的。申请人主要从事家具买卖业

务，家住江山樾 x期园来 x栋的客户在申请人处购买家具后。2022

年 7 月 25 日，申请人与蒋某协商一致后，将家住江山樾的客户

全屋家具安装劳务发包给了蒋某，蒋某于 2022 年 8 月安装完成，

2022 年 9 月 28 日蒋某与申请人办理结算，江山樾客户的安装费

用共计 4934 元，申请人已经将全部的费用支付给了蒋某。谢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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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不是申请人的工人。谢某某系蒋某雇佣的工人，为了方便工作

对接，蒋某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将谢某某推荐给申请人的负责

人万某进行对接，而被申请人错误的将谢某某认定为申请人的员

工。二、谢某某不符合工伤认定条件。1.工伤认定的前提是具有

劳动关系，而本案中谢某某与申请人不具备劳动关系，所以不具

备工伤认定条件。2.非劳动关系认定为工伤，只有具备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下称“司

法解释”）第三条用列举的形式规定了在五种情况下，用工单位

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情形，才能认定为工伤。而谢某某是在家具

安装过程中受伤，但不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五种情形，因此谢某

某的受伤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。三、被申请人作出渝北人社伤

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适用法律错误。在被

申请人出具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

书》适用的是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，该条规

定明确规定了，认定工伤的前提是职工，具有劳动关系的才是“职

工”，而本案中，谢某某与申请人不具有劳动关系，所以被申请

人在本案中适用法律错误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法定职权，作出的认定工伤

决定行政程序合法。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

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的工伤保险工作。”被申请人作为本行政区划内工伤保险工作的

负责机关，具有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定职权。谢某某于

2022 年 10 月 27 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，经补正，被申请人于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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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27 日受理，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将《受理通

知书》和《限期举证通知书》邮寄送达给申请人，被退回后，再

次邮寄送达，并被签收。2023 年 2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了渝

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并于同日

向申请人邮寄送达，被退回后，再次邮寄送达，并被签收，依法

完成了送达。本案行政行为程序合法。二、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工

伤决定的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理由正当。第三人谢某某向被申

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并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、

身份证复印件、病历材料、证人证言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、

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据材料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形成了《工伤

认定调查笔录》。综合全部证据可以认定：2022 年 8 月 1 日 18

时左右，谢某某被渝北区某某家具经营部安排至江山樾客户家安

装柜子时被切割机割伤，受伤部位为左手拇指。谢某某受伤后在

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，诊断为左手拇指末节离断伤。

谢某某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受到的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应当予以认定为工伤。由申请人承担工

伤保险责任。三、申请人主张与第三人不构成劳动关系，要求撤

销被申请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的请求不能成立。双方是适格的

主体，申请人具有合法的用工主体资格，第三人是适龄的劳动者。

第三人的工作由申请人安排，并由申请人支付劳动报酬，双方己

经形成事实劳动关系。根据被申请人调查核实：2022 年 8 月 1

日 18 时左右，谢某某被渝北区某某家具经营部安排至江山樾客

户家安装柜子时被切割机割伤，受伤部位为左手拇指，属于在工



- 4 -

作时间、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的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

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应当予以认定为工伤。由申请人承

担工伤保险责任。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：

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

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。”申请人在工伤认定阶段并未举示任何

证据否认第三人的工伤事实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。综上所述，

被申请人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

定书》事实清楚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，请予以维持。

行政复议期间第三人未发表意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第三人谢某某在申请人渝北区某某家具经营部

处上班，从事安装工作。2022 年 8 月 1 日 18 时左右，第三人受

申请人安排至江山樾客户家安装柜子时被切割机切伤，受伤后于

2022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在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

医院住院治疗，诊断为左手拇指末节离断伤。2022 年 10 月 27

日，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。同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渝北人社伤险补字〔2022〕xxx 号《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

知书》，要求第三人进行补正。经第三人补正后，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12 月 27 日作出渝北人社伤险受字〔2022〕xxxx 号《工

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及渝北人社伤险举字〔2022〕xxx 号《工

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》，并向申请人邮寄送达但被退回。2023

年 1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再次向申请人邮寄渝北人社伤险受字

〔2022〕xxxx 号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及渝北人社伤险

举字〔2022〕xxx 号《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》，显示已签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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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

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并向申请人邮寄该文书但被退回。2023

年 3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再次向申请人邮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

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显示已签收。渝北人社伤

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认定第三人于 2022

年 8 月 1 日受到的伤害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项

规定，属于工伤认定范围，予以认定为工伤。

以上事实有渝北区某某家具经营部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万某身

份证复印件、谢某某身份证复印件，重庆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

病历材料、蒋某证人证言、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 5 张、谢某某

与万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29 张、安装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 8 张、

蒋某与万某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工作明细图片 4 张、（宗某某、

蒋某）工伤认定调查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，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

《工伤认定申请补正材料告知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补字〔2022〕

xxx 号）、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受字〔2022〕

xxxx 号）、《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举字

〔2022〕xxx 号）、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

xxx 号）、送达回证及 EMS 邮寄信息等证据证明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

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的工伤保险工作。”被申请人具有作出案涉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。

第三人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，

经第三人补正后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依法受理，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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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2 月 24 日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

工伤决定书》，并依法完成送达，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

条和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八条、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。

本案中，第三人的工作由申请人的经营者安排，受其管理，

工资也由其支付。第三人受安排至江山樾客户家安装柜子时受到

的伤害，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

害，被申请人予以认定为工伤，并无不当。申请人陈述其将江山

樾客户家全屋家具安装劳务发包给了蒋某，第三人系蒋某雇佣的

工人，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，蒋某亦陈述其与第三人一

同在申请人处上班，申请人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。综上，被申

请人作出的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

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法、内容适当。

本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一项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

渝北人社伤险认字〔2023〕xxx 号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5 月 18 日


